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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
 
依據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十五第二項規定，國際保險業

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，有關財務、業務、資金運用、風險管理、

主管機關檢查或委託其他適當機構、專業經驗人員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

項之辦法，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會同中央銀行定之。「國際保險業務分

公司管理辦法」於一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訂定發布全文十七條。 
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業務屬性係提供境外客戶以外幣收付之保險

業務、再保險業務及其他保險相關業務，有涉及較高風險之可能性，爰

應就確認客戶身分程序強化規範，以審慎控管相關風險。  
「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」第八條第三項第四款規

定，保險業之風險控管機制應建立辨識、衡量與監控洗錢及資助恐怖主

義風險之管理機制，及遵循防制洗錢相關法令規章之標準作業程序，以

降低其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發生之風險，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業務本即

涵括於保險業整體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架構中，但就國際保險業務分公

司辦理確認客戶身分程序，所應參考與驗證之文件、資料或資訊宜有一

致性標準。爰參考新加坡、香港等鄰近金融中心對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之

作法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管理辦法修正本辦法，計增訂三條，修訂一條，

修正重點如下： 
一、 明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依我國洗錢防制相關法令規章及相關

保險公會自律規範等規定辦理確認客戶身分程序，並納入內部控制

及內部稽核項目。對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辦理確認客戶身分程序，

所應取得或驗證之文件、資料或資訊並為一致性規範。(修正條文

第十六條之一) 

二、 明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對境外客戶辦理確認客戶身分程序，得透

過中介人協助應符合之條件。(修正條文第十六條之二) 
三、 明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受理投保及業務往來時不得勸誘或協助

境內客戶轉換為非居住民身分投保，並應建立相關內控制度。(修
正條文第十六條之三) 

四、 明定本辦法第十六條之一第一項、第十六條之二及第十六條之三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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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事項尚涉及保險業因應調整內部作業程序及系統設定，爰給予緩

衝期。(修正條文第十七條) 
 


